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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清

算业务 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

知》（财税 [2009]60 号）规定，企业应进

行清算所得税处理的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情况 ：（一）按《公司法》、《企业破产法》

等规定需要进行清算的企业 ；（二）企业

重组中需要按清算处理的企业。在各种

类型的企业清算中，企业破产清算涉及

的税收问题往往更加复杂。因此，本文

将企业清算中的破产清算单独列出来，

探讨这一过程中应关注的税收问题。

一、企业破产清算中的所得税

处理

1. 企业投资者层面的所得税清算。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破产清

算中的一个核心要件是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我们

知道，在企业资产的清偿顺序中，债权人

是优先于企业投资者受偿的。既然破产

企业的全部资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债权人

了，这就意味着企业投资者已经无法得

到任何清偿了，因此对于企业投资者而

言，其该项投资已经全部发生了损失。根

据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企业资产损失税

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 [2009]88 号）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企业符合条件的股

权（权益）性投资损失，应依据相关证据

认定损失，其中第二种情况就是有关被

投资方的破产公告、破产清偿文件。这

就是说，在企业出现破产清算的情况下，

企业投资者无需等到破产企业进行完企

业层面的所得税清算业务后再进行投资

者层面的所得税清算，只需要根据国税

发 [2009]88 号文的规定，向税务机关提

供被投资方的破产公告即可履行该项投

资资产损失的报批手续，经税务机关确

认，资产损失可在当年企业所得税汇算

清缴时扣除。对于个人投资者，该项投

资无所得，也就不涉及任何所得税处理。

2. 企业层面的所得税处理。根据财

税 [2009]60 号文的规定：清算所得 = 企

业的全部资产可变现价值或交易价格-

资产的计税基础-清算费用-相关税费+

债务清偿损益-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从这

个公式可以看出，在企业破产清算环节，

清算所得主要是来源于清算环节资产变

价中的增值收益和债务的清偿损益。由

于破产清算中企业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负债，最终大部分的债务都是按比例部

分清偿的，因此，在破产清算中，债务清

偿损益是清算所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

源。所以，如果严格套用财税 [2009]60 号

文的这个公式，几乎在所有的企业破产

清算中，在企业层面都可以计算出清算所

得，即破产清算的企业需要在清算环节就

清算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但这里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现实的程

序问题。从上面公式可以看出，破产企业

的清算所得只有在企业对所有的债务人

都清偿完毕后才能计算出来。根据《企业

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债权人应当在人

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应

当确定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期限。债权申

报期限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

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最

长不得超过三个月。未到期的债权，在

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债权人未依

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本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在新的《企业破产法》中，只有债务

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

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

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

的补偿金无须进行债权申报。因此，税收

债权只有进行申报才能得到清偿。同时，

在破产债权申报环节，符合申报条件的

债权必须是确定的债权，未到期的债权

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但是，在破

产债权申报环节，破产企业的资产还未变

卖，清算费用和相关税费还基本未发生。

同时，由于尚处于破产债权申报环节，破

产企业相关债务最终的清偿比例还未确

定，因此，债务清偿损益也无法确定。这

就意味着，在破产企业的破产债权申报

环节，破产企业的清算所得还无法准确

确定。既然清算所得无法准确确定，则破

产清算所得的所得税债权就属于一项未

确定的债权，而非未到期债权。更准确地

讲，在破产债权申报环节，清算所得的企

业所得税债权还属于纳税义务未发生的

债权，根本无法在法院确定的破产债权

申报环节进行申报，在破产清算中也无

法得到清偿。再退一步讲，虽然该债权未

在破产债权申报环节进行申报，根据《企

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在人民法

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

其补充分配。但是，破产企业清算所得只

有在所有债务人都清偿完毕后才能准确

计算出来。即使此时税务机关就计算出

来破产清算所得的所得税债权向法院申

赵国庆■

企业破产清算中应关注的税收问题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11 1·财务与会计 41

Finance & Accounting
纳税与筹划

报，破产企业已无任何财产进行清偿，这

样的申报也就无任何实际意义了。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企业

所有需要进行清算处理的业务中破产清

算的情况比较特殊。在该情形下，破产

企业实际上无需进行企业层面的企业所

得税清算。而投资者层面，破产企业的

企业投资者只需要直接根据破产公告进

行投资资产的损失报批就可以了。

二、破产企业欠税的债权申报

和清偿

1. 税收债权的申报。前面已经分析

过，在新《企业破产法》下，破产企业欠

税而形成的税收债权，税务机关需要在

破产债权申报期内向法院进行申报。

2. 税收债权的清偿顺序。根据《税收

征收管理法》，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

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

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

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

质权、留置权执行。纳税人欠缴税款，同

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同时，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

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

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 ：（1）破产人所

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

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

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

的补偿金 ；（2）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

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

款 ；（3）普通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

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

例分配。因此，国家税款在企业破产中

是作为第二清偿顺序优先受偿的。

3. 滞纳 金和罚款的申报和 清偿问

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

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的

规定：行政、司法机关对破产企业的罚

款、罚金以及其他有关费用和人民法院受

理破产案件后债务人未支付应付款项的

滞纳金不属于破产债权。同时，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优先权包括滞纳金

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8]1084 号）的

规定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

定的税收优先权执行时包括税款及其滞

纳金。因此，作为破产债权申报的滞纳金

只应计算到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破产

案件受理后则不宜再计算税收滞纳金。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破产企业欠税以

及由此产生的滞纳金应一并作为破产债

权申报，且滞纳金和税款一样享受税收

优先权。而税务机关对于破产企业作出

的罚款在我国破产法中是作为除斥债权

被排除在破产债权之外的。

4. 破产对税收保全措施的限制。根

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

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因此，一旦进入破产程序，税务机关对

于尚未解除税收保全及强制执行措施的

税收债权而言优先性将丧失。

三、破产企业财产变卖环节的

税收债权的申报与清偿

在破产清算环节，管理人应当及时

拟订破产财产变价方案，通过变卖破产

企业的财产来清偿破产企业所欠债权人

的债务。破产企业的财产在变卖环节会

涉及一系列的税收问题。比如，存货、不

动产在变卖环节会涉及到增值税、消费

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 ；资产有增值的还涉及到企

业所得税。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属

于破产费用，而破产费用是不需要进行

债权申报的，且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

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

破产费用。可见，破产费用在破产财产清

偿顺序中是属于第一位的。所以，在企

业破产环节，管理人变卖破产企业财产

所产生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土地

增值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属于

破产费用，应优先受偿。破产财产的变价

收入扣除上述作为破产费用的税金后的

余额才能用于其他破产债权的清偿。

但是这里要注意，即使破产企业的

财产在变卖环节有增值收益，对应这些

资产增值收益的企业所得税也是不能作

为破产费用优先受偿的。因为，破产环节

的企业所得税债权不是按单项资产增值

收益分别计算的，其最终应作为清算所

得产生的企业所得税债权一并计算。

四、破产企业共益债务的申报

和清偿问题

在企业申报破产后，企业可能还有尚

未履行完的产品销售合同或房屋租赁合

同等其他经济合同。根据《企业破产法》

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

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

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

方当事人。假设管理人认为继续履行合

同对破产企业有利而选择继续履行，则

继续履行合同会产生相应的流转税和企

业所得税问题。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的规

定，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

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

的债务为共益债务。根据第四十三条的

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

产随时清偿。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

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

产费用。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

产费用或者共益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

因此，共益债务在破产清偿中是排在破

产费用之后的。此时，管理人在人民法院

受理破产申请后选择继续履行合同所产

生的税收债务包括因履行合同而产生的

企业所得税等都属于共益债务，既不需

要申报，也可以享受在破产费用之后优

先受偿的待遇。■

（作者单位：江苏南京市江宁地方

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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